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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按照联合国传统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岁老人占总

人口的 11%，即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现有 60岁以上

老人 1.65亿人，占我国总人口比例 11.78%。据人口学家预

测：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 14亿人，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

达到 16.5%；204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最高的 14.91亿人，老

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 25.75%。21世纪的中国不可逆转地进

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这使得个人养老问题成了政府和社会

所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这是因为我国人口不断老龄

化与养老保险覆盖面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挑战，必须对我国养

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即应将我国养老保险由国家统管向国

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逐步建立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构成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

系。在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个人养老金由三个部分构成：

公共养老金、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计划。

在个人养老金计划中，发达国家已成功实践的个税递延

型养老保险制度已被许多国家所仿效。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

对保险企业具有较强的盈利刺激性，对个人投保的优惠大，因

其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实践上的有效性，成为解决个人养老问

题的优选模式，是我国实施个人养老金计划的有效途径。

本文借鉴发达国家养老保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

际，通过建立模型和设计算例，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实行税

收优惠政策在我国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试图提出未来可行

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路径选择。

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简介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2008年

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08］126号），提出要研究对养老保险投保人给予延

迟纳税等税收优惠。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即个人养老金计划，

是一种养老金优惠方案，是指投保人在税前列支保费而不是

税后列支保费，在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税款，税款有较长时间

的递延优惠。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指在一定比例之内个人

所缴纳的保费可在其个人所得税之前扣除，这既具科学性，

又有合理性。众所周知，通常情况下个人退休前的收入较高，

相对而言，个人退休之后的收入较低。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累

进税率条件下，对于养老保险税收实施递延，实质上是国家在

政策上给予购买养老保险产品的个人税收优惠，这样可以完

善我国“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险体系，鼓励居民购买养老保险，

不断增强自我保障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三、我国个人年金养老保险的方案选择

一份年金保险合同，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缴费期（缴费时

点）、积累期和领取期。政府的税收优惠可以实施于各个阶段，

其对于受惠者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根据在这三个时期的

征税及其优惠情况的不同以及相应的组合，用 E代表税收免

除，T代表征税，年金保险的税收分为以下几种形式：TEE、

ETE、TET、TTE、ETT、EET。一般来说，个人年金延税模式有

三种不同的组合，即 ETE、EET、ETT，个人年金延税模式不同

的组合各自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也不相同。

从个人税收优惠程度来看，EET 组合的优惠程度高于

ETT和 ETE。EET具有明显优惠效应，它在相同的收入水平

上，对于依靠资本收益保持同样生活水平的纳税人来说，其个

人收入纳税额较低。由于 EET模式具有明显的优惠特点，因

而它比 ETT、ETE、TET、TTE等模式更具有公平性，这在国

外的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证明。通常，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

累进税率，收入越高税率就越高。职工在工作时的收入较

高，在退休后的收入通常比在职时要少，这样一来，职工退休

后在养老金领取阶段适用的税率比较低，比自己工作缴费阶

段的税率要低，因此 EET模式是更优惠的税收模式。

EET模式下有助于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EET模式下政

府可以获得比 ETE和 ETT模式更高的财政收入。EET模式

下政府对个人征税的时间延长，职工退休后仍有缴纳税款的

义务。而我国人口不断老龄化，老龄人口的基数不断扩大，在

个人养老保障较为完善的情况下，养老金规模会不断扩大，可

以让政府获得较好的财政收入。至于 ETT模式虽然在第二环

节征收税金，但是在这一阶段的征管成本比较高，而且降低了

基于税收优惠的个人年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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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主要实现模式之一，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在许多国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本文借鉴

发达国家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结合我国的实际，通过建立模型和设计算例，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税收优惠进行定性

和定量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我国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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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长远收入，其负面作用就在于大大减少了政府的财政

收入，与EET模式相比存在明显的缺陷。

EET模式还便于政府进行税收管理，行政成本较低。一

般说来，缴费期、积累期和领取期这三个时期，第一个环节和

第三个环节是针对收入进行征税，技术上不存在什么问题，操

作起来十分简便，容易进行税收管理。若在第二个环节征税，

也就是对养老金投资收益实施征税，则在技术上有较大的难

度，难以掌握个人的投资收益信息，可行性较差。

通过上述比较说明，个人年金延税 ETE、EET、ETT三种

模式中，EET组合为延税模式的最佳选择。个人年金是企业

薪酬福利计划的一部分，是职工退休后可以领取的递延薪资。

对个人年金的税收优惠可以按照消费支出来征收个人所得

税。个人年金税收优惠 EET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个人年金计

划应把年金视为一种储蓄而不是消费，这样有助于个人进行

投资增值，所以对这部分收入应予免税，未消费前这部分储蓄

所产生的利息应是免税的。当职工退休之后，得到了这部分递

延收入，真正用于生活消费时予以课税。这鼓励了职工的递延

消费，让职工获得了较大的实惠，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有

力地刺激了个人年金的发展。

四、个人年金养老保险 EET模式分析

一般来说，EET组合给予个人所带来的税收优惠，主要

来自于个人所得税的低税率优惠以及资本增值免税。

1. EET模式下的低税率优惠。个人所得税普遍实行累进

税率，收入越高而税率越高，个人所得税的适用税率与收入成

正向的关系。通常来说，个人在退休以后收入减少，领取的养

老金水平相对较低，比未退休时大部分时间之内的工资收入

少，在现行所得税制度下退休后适用的税率也比较低，EET

模式下递延纳税就给人们带来了优惠。

假设用 P表示本金，y表示平均收益率，t0表示职工未退

休正常工作时收入水平对应的税率，t1表示职工退休后收入

水平对应的税率。若采取 EET模式，那么 n年后这笔本金对

应的账上余额为：P（1-t1）（1+y）n；若为非延税模式，n年后这

笔本金对应的账上余额则为：P（1-t0）（1+y）n。由于职工在未

退休正常工作时收入较高，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较高，职工退休

后收入较低，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较低，即 t0跃t1，这样就有 P

（1-t0）（1+y）n约P（1-t1）（1+y）n。

假设社会平均收益率 y越10%，职工在职收入水平对应的

所得税税率 t0越15%，职工退休后收入水平对应的所得税税率

t1越10%，本金 P越3 000元，期限为 20年。求此条件下非延税模

式和 EET延税模式的养老保险账上余额。

非延税模式下 10 000元本金在养老保险账上余额：

P（1-t1）（1+y）n越3 000伊（1-15%）（1+10%）20越17 155（元）

EET延税模式下 10 000元本金在养老保险账上余额：

P（1-t0）（1+y）n越3 000伊（1-10%）（1+10%）20越18 164（元）

可见 20年后，一笔 3 000元的本金在 EET延税模式下 20

年后在养老保险账上余额要比在非延税模式下多 1 009元。

这无论对于个人收入还是社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2. EET模式下的投资收益免税。EET组合只对缴费期、

积累期和领取期的第三阶段征税，在积累期对当期投资收益

是免税的，这样可以实现个人不课税资本的增值。用 P表示

本金，y表示社会平均收益率，t表示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在 EET模式下，资本增值为：P［（1+y）n-1］（1-t）；如果在积累

期间对投资收入征税，资本增值额为：P［1+y（1-t）］n-P。

在 P跃0，t跃0，y跃0时：

P［（1+y）n-1］（1-t）原｛P［1+y（1-t）］n-P｝>P［（1+y）n-

1
1-t
］（1-t）原［P（1+y）n-P］=0

假设平均收益率 y越10%，投资收入税率 t越15%，投资额

P越3 000元，期限为 20年。则：

投资收益在积累期间需要缴税的情况下，资本增值额为：

P［1+y（1-t）］n-P越3 000伊［1+10%伊（1-15%）］20-3 000越

12 336（元）

投资收益在积累期间投资收入不缴税，到领取时才课税

的情况下，资本增值额为：

P［（1+y）n-1］（1-t）=3 000伊［（1+10%）20-1］（1-15%）越

14 605（元）

可见，投资收益在积累期间投资收入不缴税，到领取时才

课税的情况下，3 000元资本在 20年内的资本增值额比缴税

的情况多 2 269元。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延税型养老保险所带给投保个人的

税收优惠是非常直接和明显的，易为个人所接受。

五、我国个人年金养老保险的方案具体设计

为了保证退休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我国应设计良好的

个人年金计划，参加该计划完全由投保者个人决定。我国为推

广此计划，应在个人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允许税前扣除限额内

的个人供款，而且供款限额逐年放大。本文尝试建立以下个人

年金养老保险的方案：

2011年设计最高供款余额为 5 000元/人/年，至 2020年

可以达 20 000元/人/年。个人可以在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

司或其他许可的金融机构设立个人年金账户。纳税人任何一

年可供款至个人年金账户的限额，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为上

年收入的 20%，加上以前年度未使用的供款额度，减去上年的

退休金调整额，规定每年供款后不得超过该最高限额，超过供

款限额部分每月须按 1%的罚款率缴纳罚款。

个人年金供款可以在当年或来年直接扣税，从而减少税

收负担；在个人年金项下的投资所得（包括利息、红利和股票

及其他投资增值）可以免税增长，直到从户头提取出来。但是

个人提取投资所得额时须缴纳税款。提取投资所得作为退休

金按照家庭收入总额核算纳税额时，实际缴纳的税金会减少，

甚至可以免缴税。政府规定当账户拥有人达到一定年龄（如

70岁）时，就必须关闭户口将钱取出。从个人年金账户里领取

的任何资金都须纳入当年收入，按规定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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